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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人才回引岗位表

	序号
	主管部门
	用人单位
	岗位名称
	岗位性质
	计划数量
	岗位描述
	咨询电话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1
	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
	永胜县统战民宗综合保障服务中心
	专业技术
	财政拨款
	2
	从事统战、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工作
	0888-65210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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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	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2026年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报名表

	姓名
	 
	性别
	 
	出生
年月（岁）
	          （  ）岁
	近期免冠
彩色照片    
 

	籍贯
	 
	民族
	 
	政治
面貌
	 
	

	身份证
号码
	 
	联系
电话
	
	

	职称级别
	
	本人户籍地
	 
	

	配偶户籍所在地
	 
	父母或岳父母（公婆）户籍在永情况
	

	现工作单位
	 
	是否在职在编在岗
	 

	专业技术职称类别
	 
	持有职称证书
情况及编号
	 

	毕业院校
	第一学历
	    年
	
	学历
	 
	专业
	 

	
	最高学历
	    年
	
	学历
	 
	专业
	 

	配偶姓名
	 
	工作单位
	

	本人近五年获得县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
	年份
	近五年获得县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报名承诺
	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《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2026年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公告》。本人承诺：本人系正式在职、在编、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所填写和提供的个人信息、证明资料、证件等真实有效，本人在报名、公示、聘用、调动整个过程保证通信畅通，遵守各项纪律要求。若提供材料信息不实、违反有关纪律规定，本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  本人签字（手印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                 年   月  日     

	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意见
	 
 
（盖章）
	 组织或人社部门意见
         
	
 
         （盖章）


说明：报考者除本人单位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外，还需当地组织或人社部门签署“同意报考”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附件3：
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2026年“本籍人员
回引计划”配偶在永工作证明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4：
	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2026年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
工作证明

	姓  名
	 
	性别
	 
	出生
年月
	 
	学历
	 

	身份证号
	 
	联系电话
	 

	参加工作
时  间
	 
	进现单位工作时间
	 

	工作单位
	 
	现任职务
	 

	单位
经费性质
	 
	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或国家职业资格
	 

	是否在职在编在岗正式工作人员
	

	 
工作单位意见


	




负责人签字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联系电话：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盖 章）      年    月    日

	申请人承诺和签字
	以上证明填报内容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责任。
 
签名（手印）：               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   年      月       日


附件5：
XX单位同意调动证明

兹证明XX省XX市XX县XX单位干部XXX，男/女，身份证号码为：XXXXXXXXXXXXXXXX,XXXX学历、XX学位，系我单位XX科室（股室）的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（X级职员），于XXXX年XX月通过公开招考方式进入干部队伍，已通过试用期满考核并届满最低服务期限。经研究，同意该同志参加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报名、审查、综合测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、办理调动手续等程序，如其通过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相关程序，我单位同意配合办理相关手续，支持其本人回乡工作。
特此证明

工作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      
组织或人社部门（公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 
附件6：
参加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2026年
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承诺书

我自愿申请参加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2026年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，已仔细阅读《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2026年“本籍人员回引计划”公告》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和要求。在此我郑重承诺：
一、自觉遵守此次回引的有关政策，遵守各项纪律和安排，不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。
二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地提供本人报名信息、各种资料、材料；准确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，并保证联系畅通，因个人原因导致联系中断，影响回引的责任自负。
三、不弄虚作假，不伪造、使用假证明、假照片、假证书，不恶意举报。
四、符合回引公告中要求的各项资格条件，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。
五、本人与所回引单位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姻亲关系。
六、回到永胜县工作后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坚决服从组织安排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认真完成本职工作。
七、保证在中共永胜县委统战部最低服务满5年。
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接受有关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需亲笔签名后扫描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2026年  月   日
1

